2026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项目和博士后项目
申报材料清单

（1）《天津医科大学教职工国际交流项目申请表》（附件2，部门、单位、学校人事处等相关部门签署审核意见）；
（2）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（访学类）》；
（3）身份证复印件（请申请人将身份证正反面同时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）；
（4）国外单位正式邀请函（使用邀请单位专用信纸打印），内容须包括申请人基本信息（姓名、国内单位等）、留学身份（高级研究学者/访问学者/博士后）、留学期限（明确到留学起止年月，开始时间不早于2026年7月1日，且不晚于2027年12月31日）、工作语言（赴非英语国家，应明确留学期间工作语言）、留学专业、课题或研究方向、外方资金资助/收取费用情况、外方负责人签字与联系方式；
（5）外语语言能力证明；
（6）职称证书、最高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；
（7）获奖证书复印件（5年内获得的且不超过5页）；
（8）外方合作者简历（须包括国外合作者的教育、学术背景；目前从事科
研项目及近五年内科研、论文发表情况；在国外著名学术机构任职情况等，原则上不超过一页。国外合作者简历应由其本人提供并签字）；
（9）研究计划（须包括研究目的、工作计划、预期成果等，学系、科室负
责人及单位主管领导签字）；
（10）其他材料
1）在研材料：申请人主持或参与国家级、省部级及所在单位科研项目
和课题研究等的相关证明材料。上传的在研证明为有关立项文件（限3
页），或由所在单位科研部门出具或盖章确认的在研项目（课题）相关
证明材料。
2）论文首页：论文首页扫描件。除非申请的具体出国留学项目要求提
供，申请人所发表论文、承担科研项目书、科研项目验收结果认定书等
请勿放入申请材料。
3）申请高级研究学者所需材料：申请高级研究学者人员应提供符合高
级研究学者申报条件的证明材料，如 “双一流”学科建设/国家级重点教
学或科研项目/部级（含）以上教学或科研平台主要负责人、部级（含）
以上教学或科研奖励一等奖获得者等支撑材料或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11）单位推荐意见（应在确认以上材料真实有效的前提下，从被推荐人员近五年教学、科研、工作情况；学术、业务水平和发展潜力；思想政治品德与身心健康状况；出国研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；单位对申请人出国研修的目标要求；回国后对被推荐人的使用计划等方面出具推荐意见，不超过500字）

申请人应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。凡是提供虚假材料的申请，一经查实，材料审核不予通过；已被录取的，取消留学资格。

